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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政策立场由国际会计师联合会 (IFAC) 下属的独立准则制定机构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
事会 (IAASB) 制定。 IAASB 的目标是制定高质量的审计与鉴证准则，促进国际和国家准
则的趋同，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增强会计实务的质量和统一性，增强公众对全球审计与鉴证
行业的信心，服务公众利益。 

本文件不具有法律效力。 为了使国家准则制定机构、监管机构和公众互相理解，国际审
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认为应该在国家审计准则制定机构宣布其准则与 IAASB 制定的国际
准则趋同前，申明自己的立场。 

可从 IFAC 网站 http://www.ifac.org 免费下载本政策立场。 批准文本以英文版发行。 

IFAC 的使命是通过制定并促进遵守高质量的职业准则，进一步推动这些准则的国际趋
同，并就与该行业专业知识最密切相关的公众利益问题仗义执言，服务公众利益，增强全
球会计行业，发展强有力的国际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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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 (IAASB) 制定的国际准则的改动 

对那些采用 IAASB 国际准则但有必要做出 

有限改动的国家审计准则机构的指南 

目标  

1. 本文件的目标是陈述 IAASB 对以下疑问的政策：采用 IAASB 公布的国际准则（国
际准则）作为其国家准则（国家准则）的国家准则制定机构 (NSS) 可以作出哪些改
动，而同时仍然可以称其最终国家准则符合该国际准则？ 

2. NSS 往往采用几乎或完全不经修改的国际准则作为其国家准则。 此类 NSS 可能希
望称其国家准则符合国际准则。 在本文件中，IAASB 发表了关于此类 NSS 何时可
以作出此类声明的看法。 

3. 请注意，IAASB 并不赞同使用“基于”、“实质上符合”或“原则上符合”国际准则等条
款。  

4. 本文件不涉及趋同这一普通主题的任何其他方面。  本文件也不排除 NSS 采用其他
方法制定出具有与国际准则同等效力的国家准则的可能。  

符合国际准则  

5. 如果满足第 6-10 款的条件，IAASB 认为包含国际准则及相应改动的国家准则符合
该国际准则。 

6. IAASB 发布的国际准则如下： 

(a) 国际质量控制准则。 

(b) 国际审计准则。 

(c) 国际审阅业务准则。 

(d) 国际鉴证业务准则。 

(e) 国际相关服务准则。 

在 (b) 到 (e) 类别中，除非需要遵循这些国家准则的专业会计师也必须遵循符合国际
质量控制准则的国家准则，否则此类国家准则不得视为符合各自的国际准则。 

7. 如果除了第 8 款和第 9 款所述的许可改动以外，国家准则包括同一类别中国际准则
的所有要求和指导，则应被视为符合这个类别的国际准则。1

  国际准则中所有的要
求和指导不必包含在单一国家准则中。 一份国际准则的不同要素可以包含在不同的
国家准则中，但前提条件是： 

(a) 这些准则共同包含该国际准则的所有要求和指导；及 

                                                 
1
 „要求和指南‟对于根据声明项目之前采用的体例制定的准则，是指„基本原则和必要程序，以及相关指

导‟，对于根据后来采用的体例制定的准则，是指„目标、要求和应用材料‟。在以上两种情况下，准则和
词汇表中的定义均可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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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包含在国家准则中的要求和指南带有与在国际准则中同样的意图（在含义和效
力方面）和权威性。 此条件要求，纳入这些要求的方式不会削弱其含义和效
力，而遵循国家准则的专业会计师有义务考虑纳入其中的所有指南，以便理
解和应用其中包含的要求。 

8. 为了符合本政策的规定，NSS 对国际准则的增补应当限于下列各项： 

(a) 国家法律和法规要求。 

(b) 与国际准则中现行要求或指导不相矛盾的其他要求或指南。 

我们鼓励 NSS 将第 8(b) 条范围内的增补告知 IAASB，以供将来考虑。 

9. 为了符合本政策的规定，NSS 对国际准则的删减或其他修订应当限于下列各项： 

(a) 国际准则中所述选项（备选方案）的删除。 

(b) 法律或法规不允许应用的要求或指南，或必须经过修订才能符合法律或法规
的要求或指南。 

(c) 在国际准则承认不同地区可以采取不同做法，而 NSS 恰好属于此类地区的情
况下适用的要求或指南。 

但是，在第 9(b)-(c) 条的情况下，仍然必须达到任何被删除要求的目标。 所以，针
对专业会计师认为有必要偏离国际准则的基本原则或必要程序才能更有效地实现该
业务目标的异常情况，NSS 有必要将删除的要求替换成其所认为符合“国际质量控
制、审计、审阅、其他鉴证和相关服务准则序言”测试的相应备选要求。2

 

10. 对国际准则的改动必须按照 NSS 确立的令人满意的正当程序执行。3
 而且，国家准

则应当重点突出或解释对国际准则的改动之处。 另外，NSS 应当将第 9(b) 条范围
内的改动（当然这种改动较为罕见）告知 IAASB。 

其他事项 

11. 本指南适用的 NSS 可以称其国家准则符合第 6(b)-(e) 条所指的一个或多个类别的准
则，唯一条件是将国际质量控制准则和相关类别的所有现行有效的国际准则纳入其
中。  如果 NSS （例如由于延迟颁发全国使用的新国际准则）尚未纳入所有现行有
效的国际准则，该 NSS 应当采用适当的提法表示符合国际准则，并清楚地披露已经
纳入和未予纳入的国际准则。 

12. IAASB 鼓励 NSS 记录如何将国际准则纳入国家准则内，该记录必须足以证明纳入
和未予纳入的内容，并证明纳入的方式避免了对含义和效力的任何更改。 

13. 我们建议按照符合国际会计师联合会发布的《准则与指南翻译》政策声明（2004 年 

9 月发布）的程序对国际准则进行翻译。

                                                 
2
  序言的此项要求正在审核当中。 

3
  令人满意的应循程序是透明的既定流程，其中深入并广泛地考虑利益相关方的各种不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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